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广州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

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25年12月11日召开2025年第15次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对本次交易的申请进行了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25年第15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本次

会议的审议结果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相

关事项能否取得同意注册的批复以及最终取得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继续推进本

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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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1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晋江市深沪乌漏沟东工业区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丁朝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福建浔兴拉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8人，代表股份211,264,4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9.012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206,462,7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67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4 人，代表股份 4,801,6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1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5人，代表股份4,801,7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4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4人，代表股份 4,801,6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12％。

3、其他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指派游锦泉律师、陈龙飞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在越南设立公司暨建设生产项目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浔兴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分别按 99%、1%的出资比

例共同出资在越南胡志明市设立公司，实施拉链生产建设项目，项目投资总额约为人民币 38,
314.64 万元（含铺底流动资金），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

权代表具体办理与本项目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订相关协议、申报相关审批程序、组织实

施、建设及其他后续相关的具体事宜等。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75,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24％；反对4,357,
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27％；弃权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27％；反对4,
357,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534％；弃权 31,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39％。

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治理结构并重新制定〈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不设置监事会及监事，原监事会成员自动免职，《公

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公司各项

规章制度中涉及监事会、监事的规定不再适用；调整董事会结构，将董事会席位由现行9名扩

充至11名，新增1名独立董事及1名职工董事；对《公司章程》进行重新制定。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士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的具体事宜，

具体变更内容以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登记、备案信息为准，授权有效期自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该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65,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79％；反对4,367,
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73％；弃权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27％；反对4,
367,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533％；弃权 31,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3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进行修订，修订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更名为《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64,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74％；反对4,367,
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73％；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19％；反对4,
367,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533％；弃权 32,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4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64,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75％；反对4,367,
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73％；弃权3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40％；反对4,
367,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533％；弃权 32,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2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

理办法（2025年修正）》、《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修订。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63,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70％；反对4,368,
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77％；弃权3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532％；反对4,
368,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742％；弃权 32,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27％。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对外担保制度》进行修订。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33,5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27％；反对4,398,
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20％；弃权3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42％；反对4,
398,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031％；弃权 32,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27％。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进行修订。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32,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23％；反对4,398,
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18％；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76％；反对4,
398,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927％；弃权 33,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97％。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

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23,8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81％；反对4,367,
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73％；弃权7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222％；反对4,
367,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9575％；弃权 73,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03％。

9、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增选张洪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张洪涛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查无异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43,1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72％；反对4,348,
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83％；弃权7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42％；反对4,
348,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577％；弃权 72,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82％。

议案2表决通过是本议案表决结果生效的前提，议案2已经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因此

本议案表决结果生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游锦泉、陈龙飞

3、结论性意见：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002098 证券简称：浔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6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该议案于2025年5月

19日经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下属子公司提供累计不超过14.3亿元的新

增担保额度，其中为子公司兴业投资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国际”）提供担保额度10,
000万元，为子公司宏兴汽车皮革（福建）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兴汽车皮革”）提供担保

额度52,000万元，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上述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2025-019）。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安海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晋江安海支行”）批准向子公

司兴业国际提供额度为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该授信额度可用作贸易融资、流动资金贷

款等，授信期限为自兴业银行晋江安海支行审批通过之日起2年，由公司为本次授信及其授

信条件下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兴业银行晋江安海支行批准向子公司宏兴汽车皮革提供额度为8,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该授信额度可用作贸易融资、流动资金贷款等，授信期限为自兴业银行晋江安海支行审批

通过之日起2年，由公司为本次授信及其授信条件下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兴业银行晋江安海支行原为宏兴汽车皮革提供6,000万元的综合授信已到期，公司不再

为该笔授信提供担保。现兴业银行晋江安海支行重新为宏兴汽车皮革提供8,000万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

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兴业国际

名称：兴业投资国际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XINGYE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
注册地址：香港湾仔轩尼诗道288号英皇集团中心10楼1006室

经营范围：投资与进出口贸易

兴业国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兴业国际2024年度及2025年1-9月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合计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合计

股东权益

销售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2024年1-12月/2024年12月31日

287,213,947.71
236,426,504.06
50,787,443.65

150,559,494.12
150,559,494.12

136,654,453.59
3,387,448.78

-1,659,412.45
52.42%

2025年1-9月/2025年9月30日

421,594,556.21
311,440,856.32
110,153,699.89
202,084,949.32
202,084,949.32

219,509,606.89
1,207,238.78

88,783.59
47.93%

备注

2、宏兴汽车皮革

名称：宏兴汽车皮革（福建）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1683093268D
注册资本：9,027.7778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国仕

成立日期：2009年2月17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鸿山镇伍堡科技园区14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皮革制品制造；汽车装饰用品制造；皮革制品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

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宏兴汽车皮革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宏兴汽车皮革60%的股权。

宏兴汽车皮革2024年度及2025年1-9月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合计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合计

股东权益

销售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2024年1-12月/2024年12月31日

631,750,408.71
565,603,778.08
66,146,630.63

238,211,868.11
198,289,086.91
39,922,781.20

393,538,540.60
726,690,116.41
149,142,314.17

37.71%

2025年1-9月/2025年9月30日

700,473,269.64
628,031,614.71
72,441,654.93

209,740,230.42
201,870,171.32

7,870,059.10
490,733,039.22
530,909,656.43
97,194,498.62

29.94%

备注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兴业银行晋江安海支行批准向兴业国际提供额度为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该授信

额度可用作贸易融资、流动资金贷款等，授信期限为自兴业银行晋江安海支行审批通过之日

起2年，由公司为本次授信及其授信条件下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兴业银行晋江安海支行批准向宏兴汽车皮革提供额度为8,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该

授信额度可用作贸易融资、流动资金贷款等，授信期限为自兴业银行晋江安海支行审批通过

之日起2年，由公司为本次授信及其授信条件下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目前已审批对外担保执行情况如下：

担保方

公司

合 计

被担保方

福建兴业东江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徐州兴宁皮业有限公
司

福建宝泰皮革有限公
司

宏兴汽车皮革（福建）
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瑞森皮革有限公
司

兴业投资国际有限公
司

授信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睢宁支行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浦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狮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安海支行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浦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安海支行

-

担保额度（万元）

6,502.50
2,000
5,000
2,000

11,337
5,000
3,000
5,000
5,000
5,000
3,000
7,455
7,000
4,000
8,000
5,000
8,000
3,000
4,645

12,000
8,000
4,970
5,000

129,909.50
截止目前，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129,909.50万元（其中董事会已审批为全资子公司的担

保额度为43,615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净资产（合并报表）的54.01%，

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总资产（合并报表）28.94%。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002674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2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九）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价累计涨幅较大风险提示：近期，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股票涨幅较大，显著高于科创综指、科创50等相关指数涨幅。股票价格可能存在

短期上涨过快出现的下跌风险，投资者参与交易可能面临较大风险。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

变化，也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将于近期召开首届MUSA开发者大会，预计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公司新产品尚未产生收入，产品实现销售尚需要经过产品认证、客户导入、量产供货

等环节，均存在不确定性。新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未能取得优势，或遭遇技术迭代滞后、市场需

求不及预期、关键客户导入失败或流失、量产供货困难等不利情形，将对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

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 业绩亏损风险：2025年1-9月，公司营业收入为7.8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7.24亿元。公司预计 2025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68亿元至-7.30亿

元。公司未来的营业收入可能增长较慢或无法持续增长，存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持续亏损的风

险及无法在管理层预期的时间点实现盈利的风险。

●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公司所处的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59.34倍。根据Wind资讯数据，公司所处的C39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最新静态市销率为 11.76 倍。截至 2025 年 12 月 11 日，公司收盘价为

941.08元/股。公司最新静态市盈率为负，市销率为1,008.84倍。公司静态市销率显著高于行

业水平。

● 公司基于自主研发的MUSA架构，将保持较高研发投入和进行产品迭代。但与部分

国际巨头相比，公司在综合研发实力、核心技术积累、产品客户生态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

距。公司目前新产品和新架构均处于在研阶段，量产及产生收入仍需一定时间。敬请投资者

谨慎决策，理性对待市场热点概念，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价涨幅较大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截至2025年12月11日，公司股

票收盘价格较发行价格涨幅为723.49%，公司股票价格涨幅较大。公司股价涨幅显著高于科

创综指、科创50等相关指数涨幅。

二、公司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2025年1-9月，公司营业收入为7.8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24亿元。

公司预计2025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68亿元至-7.30亿元。经公司自查，截至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

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此外，公司

将于近期召开首届MUSA开发者大会，预计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新产品尚未产生收入，产品实现销售尚需要经过产品认证、客户导入、量产供货等环节，均存

在不确定性。新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未能取得优势，或遭遇技术迭代滞后、市场需求不及预期、

关键客户导入失败或流失、量产供货困难等不利情形，将对公司的整体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产生不利影响。

（二）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其它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特别风险提示

（一）公司市销率显著高于行业水平风险

截至2025年12月11日，公司收盘价为941.08元/股。公司最新静态市盈率为负，市销率

为 1,008.84倍。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公司所处的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59.34倍。根据Wind资讯数据，公司所处的C39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最新静态市销率为11.76倍。公司静态市销率显著高于行业水平。

（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近期，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较大，超过科创综指、科创50等相关指数涨幅。公司最近3个交

易日涨幅分别为5.73%、16.98%、28.04%，近日公司股价波动幅度较大，可能存在短期上涨过

快出现的下跌风险，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的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三）业绩亏损风险

2025年1-9月，公司营业收入为7.8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24亿元。

公司持续保持较高的研发投入以保证技术的先进性，因此公司研发费用金额较高，公司从产

品开发、产品性能不断完善到销售收入的不断增长，进而产生持续稳定的利润需要一定时间，

综合使得公司尚未盈利且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考虑到市场景气度、行业竞争、客户拓展、供

应链管理等影响经营结果的因素较为复杂，公司未来的营业收入可能增长较慢或无法持续增

长，存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持续亏损的风险及无法在管理层预期的时间点实现盈利的风险。

（四）技术和产品迭代风险

集成电路设计行业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企业需紧密跟踪技术路线演进方向及下游

市场需求变化，持续开展前瞻性研发并推出迭代性产品，方能在竞争中建立技术壁垒与市场

优势。公司基于自主研发的MUSA架构，将保持较高研发投入和进行产品迭代。但与部分国

际巨头相比，公司在综合研发实力、核心技术积累、产品客户生态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若公司未能精准把握技术演变方向与市场需求，导致产品开发节奏滞后于技术迭代速度或市

场需求变化，将可能丧失市场竞争力，进而影响新老产品迭代节奏及业务增长动能的持续释

放，导致公司未来可能面临业绩增速放缓或下滑的风险。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

资者做出投资判断。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

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可能涉及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告中的风险提示，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指定媒体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688795 证券简称：摩尔线程 公告编号：2025-001

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及 2025年 5月 23
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为拓宽融资

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满足公司进一步发展的资金需求，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含）人民币12亿元的中期票据，其中永续中期票据不超过（含）人民

币6亿元，并授权管理层办理发行债券的具体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日披

露的《关于拟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2025年11月，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25〕MTN1021号），同意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6亿元，注册额度自该通知书

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

公司 2025年度第一期绿色永续中期票据于 2025年 12月 10日完成发行，募集资金于

2025年12月11日到账。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债券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亿元）

发行利率（%）

簿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

102585183
2025年12月11日

4.00
2.5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亿元）

发行价
（百元面值）

25漳州发展MTN001（绿色）

3+N年

2099年12月31日

4.00
100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情况的有关文件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2025-072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度第一期绿色永续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株洲市天元区黑龙江路639号时代新材全球总部园区1010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4
521,203,094

55.97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彭华文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结合

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杨治国、刘军、田明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王鹏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夏智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管熊友波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6,756,269
比例（%）

99.1468

反对

票数

4,114,725
比例（%）

0.7894

弃权

票数

332,100
比例（%）

0.063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6,958,869
比例（%）

99.1856

反对

票数

4,042,425
比例（%）

0.7755

弃权

票数

201,800
比例（%）

0.0389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6,945,369
比例（%）

99.1830

反对

票数

4,045,425
比例（%）

0.7761

弃权

票数

212,300
比例（%）

0.0409
4、议案名称：关于与中车集团等企业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调增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111,221
比例（%）

99.2815

反对

票数

351,700
比例（%）

0.6008

弃权

票数

68,800
比例（%）

0.1177
5、议案名称：关于与中车集团等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790,853
比例（%）

97.0257

反对

票数

1,671,368
比例（%）

2.8554

弃权

票数

69,500
比例（%）

0.118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议案名称

刘彩

得票数

517,130,98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2187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01

议案名称

关于与中车集团等
企业 202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调
增的议案

关于与中车集团等
公司 2026 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刘彩

同意

票数

58,111,221

56,790,853
104,313,063

比例（%）

99.2815

97.0257
96.2429

反对

票数

351,700

1,671,368

比例（%）

0.6008

2.8554

弃权

票数

68,800

69,500

比例（%）

0.1177

0.118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

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4、5涉及关联交易，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中

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中车南

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资阳实业有限公司、中车石家庄

实业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建平、徐秋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证券代码：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5-082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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